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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登记编号：云府登993号
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告
第76号
《昆明市新设保险业金融机构补助实施细则》已经2012年5月9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1月10日起施行。
昆明市人民政府
2012年10月9日 
昆明市新设保险业金融机构补助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促进昆明市保险业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更好地为我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服务，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新设立或新迁入本市行政区域的内外资保险业金融机构, 即经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注册地以及税务登记在本市的内外资保险业金融机构，包括其所设立的保险机构总部、地区总部或配套服务机构总部。
第三条  保险机构总部是指经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保险业金融机构；地区总部或配套服务机构总部是指经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一级分支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区域性总部及研发中心等。
第四条  资金补助标准：
（一）对新设保险业金融机构总部补助政策，参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银行业发展实施意见等6个文件的通知》（昆政发〔2008〕96号）相关规定执行，按不高于注册资本的1%给予补助，即保险机构总部注册资本50亿元（含）以上的补助200万元；注册资本50亿元以下、30亿元（含）以上的补助150万元；注册资本30亿元以下、10亿元（含）以上补助100万元，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下、5亿元（含）以上补助50万元。
（二）对新设保险业金融机构地区总部或配套服务总部，按该保险金融机构总部注册资本金额给予补助，即其总部注册资本在50亿元（含）以上的补助100万元；注册资本50亿元以下、30亿元（含）以上的补助80万元；注册资本30亿元以下、10亿元（含）以上补助50万元，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下、5亿元（含）以上补助20万元。
（三）补助资金分三年拨付，在每次拨付补助资金前，市金融办对该保险业金融机构三年内注册资金投入和抽回情况进行审核，如注册资金减少，补助资金将按其实际投入的注册资金，根据上述补助标准进行适时调减；如注册资金增加，补助资金不予调增，纳入我市每年对保险业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服务部门的奖励补助范围，享受相关奖励补助政策。
第五条  补助资金办理程序：
（一）符合本细则相关规定的保险金融机构，开始营业后可向市金融办提交补助资金申请，并填写《昆明市保险业金融机构补助资金申请表》,同时提供相关书面材料，具体包括：
1．申请报告；
2．国家保险监督部门批准设立保险金融机构的相关文件；
3. 保险金融机构提供其总部注册资本金证明文件； 
4．成立保险金融机构的营业执照、国家税务部门和地方税务部门颁发的税务登记证；
（1）申请总部补助的保险金融机构提供新设昆明总部的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
（2）申请区域性或配套服务机构总部补助的保险金融机构提供加盖公章的保险金融机构总部营业执照复印件、区域性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
以上申请材料须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其中复印件须由申请单位加盖公章证实与原件一致。
（二）市金融办对新设保险业金融机构提供的补助资金相关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由市金融办按照本细则规定的补助金额标准提出意见，商市财政局后，在10个工作日内报市政府审核。
（三） 市政府审核同意后，由市财政局将补助资金拨付市金融办账户，市金融办在收到资金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将补助资金拨付给相关保险业金融机构。 
第六条  符合本细则规定的保险业金融机构，申请补助资金的有效期为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一年内。
第七条  申请补助资金的保险业金融机构应当守法经营，并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有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获得补助资金资格，收回发放的补助资金。
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2年11月10日起施行。

